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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3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6_89_B9_E5_c80_303494.htm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

函 环函〔2007〕460号 关于批准国家环境保护卫星遥感重点

实验室建设的通知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，国家环境保

护总局环境卫星中心筹备办公室： 根据《国家环境保护重点

实验室“十一五”专项规划》要求，你们报送了《国家环境

保护卫星遥感重点实验室建设申请书》及《国家环境保护卫

星遥感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任务书》。经审核，国家环境保

护卫星遥感重点实验室建设符合我局环境科技发展需求及我

局重点实验室治理办法的有关规定，并通过了我局组织的专

家论证。现批准以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为主、以国家

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卫星中心筹备办公室为辅，共同作为依托

单位，联合建设“国家环境保护卫星遥感重点实验室”。 该

重点实验室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卫星遥感图像处理与信息提取

要害技术研究和空气、水、生态等环境质量遥感监测技术研

究，建立环境突发事件遥感监测应急响应和跟踪系统，建立

环境卫星遥感应用系统和便捷式环境卫星遥感快速监测系统

，开展环境卫星遥感监测技术指标、规范和标准体系研究。 

该重点实验室建设期为两年。请你们按照《国家环境保护重

点实验室治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围绕《国家环境保护卫星

遥感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任务书》中提出的研究方向和发展

目标，发展卫星遥感信息技术，充分发挥重点实验室对我局

环境卫星应用和业务运行的支撑作用，创新机制体制，加强

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，凝聚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，注



重能力建设，按期完成国家环境保护卫星遥感重点实验室的

建设任务。二○○七年十二月三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